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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诉讼（仲裁）案件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对前期已披露的已结诉讼（仲裁）案件及正在审理中的重大诉讼（仲

裁）案件进行了清理，现将各案件的基本情况公告如下：

一、前期已披露且已结案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一）与重庆裕鑫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合同纠纷

2019年1月，本公司因合同纠纷，将重庆裕鑫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鑫公

司” ）诉至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涉案金额3,775.34万元。 经审理，法院判决裕鑫公司返还

业主使用费2,000.00万元及利息。目前本公司已收回全部案款及利息3,171.67万元。本案结案。

（二）与武汉长江航运中心实业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17年5月，本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武汉长江航运中心实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武汉长航” ）诉至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涉案金额1,331.29万元。 本案经两审终审，法

院判决武汉长航支付工程款欠款1,022.15万元，本公司支付323.96万元。 目前本公司已收回全

部案款工程款705.11万元。 本案结案。

（三）与遂宁市中心医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17年5月，本公司之子公司重庆建工第二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二建公司” ）因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向遂宁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遂宁市中心医院，涉案金额19,318.62万元。

经审理， 遂宁仲裁委裁决遂宁市中心医院给付二建公司工程款1,770.66万元、 附加工作费

536.51万元、补偿费2.7万元、工程款利息683.50万元、赔偿索赔损失284.63万元。 目前本公司已

累计收款3，562.33万元。 本案结案。

（四））与重庆海龙土地整治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18年3月，本公司之子公司重庆建工第八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八建公司” ）

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将重庆海龙土地整治有限公司诉至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涉

案金额22,297.89万元。 审理期间，八建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019年12月，重庆市高院作出（2019）渝民终791号民事裁定：1.准许八建公司撤回起诉；2.�撤

销重庆市五中院作出的（2018）渝05民初300号民事判决。 本案结案。

（五）与遵义市三和瑞通实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2018年8月，遵义市三和瑞通实业有限公司因买卖合同纠纷，将本公司之子公司重庆城建

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城建集团” ）和第三人中建西部建设贵州有限公司诉

至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涉案金额1,307.88万元。 审理期间，双方达成和解，贵阳市中院作出

（2018）黔01民初752号调解书：城建集团支付货款人民币1,118.11万元、律师费19.8万元。 目前

城建集团已按调解书内容履行完毕，本案结案。

（六）与河南省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16年2月，河南省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路桥公司” ）因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向重庆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本公司之子公司重庆交通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交建集团” ），涉案金额2,821.11万元。 经审理，重庆仲裁委裁决交建集团向河南

路桥公司支付工程款1,918.45万元及资金占用利息。 2020年1月，重庆市一中院作出（2020）渝

01执139号执行通知书，法院已扣划交建集团银行存款2,104.92万元。2020年3月，重庆市一中院

作出（2020）渝01执139号结案通知书。 本案结案。

（七）与重庆帝烨地产投资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挡墙工程）

2016年6月，本公司之子公司重庆建工第七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七建公

司” ）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重庆帝烨地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帝烨公司” ）诉

至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涉案金额2,380.36万元。 2018年5月，巴南区人民法院将本案移送至

重庆市五中院。重庆市五中院作出一审判决：1.解除双方签订的《住宅桩挡墙工程施工合同》；

2.帝烨公司向七建公司退还履约保证金250.00万元；3.驳回七建公司其他诉讼请求；4.驳回帝

烨公司其他反诉请求。 帝烨公司不服该判决，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019年12月，

重庆市高院作出（2019）渝民终639号民事判决书：1.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2.撤销一审判决第

二、三、四项；3.驳回七建公司其他诉讼请求；4.驳回帝烨公司其他反诉请求。 本案结案。

（八）与周雯婧、梁元兴不当得利纠纷

2018年11月，本公司之子公司重庆建工市政交通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市政交

通” ）因不当得利纠纷，将周雯婧、梁元兴诉至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涉案金额1,327.49万

元。2020年1月，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渝0109民初11778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市政

交通的诉讼请求。 本案结案。

（九）与重庆素志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2019年1月，重庆素志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素志公司” ）因建设工程合同

纠纷，将本公司诉至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涉案金额2,100.00万元。 2019年7月，云南省

昭通市中院作出（2019）云06民初13号民事判决书：本公司支付尚欠工程款1,990.97万元及利

息。 本公司不服该判决， 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019年12月， 云南省高院作出

（2019）云民终1145号民事判决书：1.撤销昭通市中院作出（2019）云06民初13号民事判决；2.

本公司支付工程款1,863.08万元及利息；3.驳回素志公司其他诉讼请求。目前，法院已扣划全部

案款2,621.92万元，本案结案。

二、正在审理中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一）与红云红河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红云红河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会泽

卷烟厂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17年3月，本公司、本公司之云南分公司因与红云红河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红河集团” ）、红云红河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会泽卷烟厂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向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涉案金额11,224.42万元。 审理期间，双方达成调解，2020年1

月，曲靖市中院作出（2017）云03民初38号民事调解书：1.红河集团于2020年5月31日前支付工

程款3,319.29万元。 2.本案鉴定费95万元，双方各负担47.5万元；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0.15万

元，由本公司负担。 3.双方因履行本案诉争工程项目的纠纷一次性了结。 本案待执行。

（二）与绵阳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18年9月，本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向绵阳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绵阳市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绵阳投资” ），涉案金额2,035.46万元。 2019年12月，绵阳仲裁

委作出（2018）绵仲裁字第0498号裁决书：绵阳投资赔偿因延误工期造成的损失1,057.94万元。

本案待执行。

（三）与广元东合时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16年1月，本公司之子公司重庆建工第四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建公司” ）

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广元东合时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合房产” ）诉

至四川省广元市中级人民法院，涉案金额6,474.04万元。 2019年4月，四建公司已向广元市中院

申请强制执行，广元市中院将本案移送广元市朝天区人民法院执行，目前，四建公司已收到案

款300.30万元，剩余款项尚在执行中。

（四）与黄鑫内部承包合同纠纷

2019年1月，本公司之子公司七建公司因内部承包合同纠纷，向重庆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黄鑫，涉案金额2,636.01万元。 2019年9月，重庆仲裁委作出（2019）渝仲字第20号裁决书：1.黄

鑫支付工程款210.09万元；2.�黄鑫支付律师费8,000元；3.驳回七建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执

行中。

（五）与四川南江广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2018年10月，本公司之子公司重庆建工第九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建公司” ）因建

设工程合同纠纷，将四川南江广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域地产” ）诉至四川省

巴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涉案金额3,846.07万元。2019年6月，四川省巴中市中院作出（2018）川19

民初85号民事调解书：1.�广域地产支付工程款2,031.79万元，其他相关费用500万元，此款九建

公司申请解除财产保全后支付1,000万，2019年7月30日前支付1,000万元，11月20日前九建公司

提供全部发票，12月20日前广域地产支付剩余款项。 若广域地产未按时支付，则加付迟延履行

利息；2.九建公司放弃其他请求；3.九建公司无偿配合工程竣工验收工作；4.调解书生效后广域

地产接手酒店安保工作。 目前，本案执行中。

（六）与南江县宏业冶金辅料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2019年1月，本公司之子公司九建公司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将南江县宏业冶金辅料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宏业公司” ）诉至四川省南江县人民法院，涉案金额1,634.99万元。 2019年7

月，四川省南江县法院作出（2019）川1922民初336号民事调解书：1.九建公司与宏业公司解除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2.宏业公司支付工程款421.45万元，赔偿经济损失300万元，此款于2019年8

月15日前支付400万元。领取调解书后五日内，九建公司申请解除财产查封，2019年12月20日前

九建公司交清工程款税费，宏业公司支付剩余款项；3.若宏业公司未按条件支付，九建公司可

申请强制执行并要求利息。 4.九建公司放弃其他诉讼请求。 目前，本案执行中。

（七）与广元宏浩恒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19年7月，本公司之子公司重庆建工第十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十一建

公司” ）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广元宏浩恒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大公

司” ）诉至四川省广元市中级人民法院，涉案金额3,339.20万元。 2019年8月，四川省广元市中

院作出（2019）川08民初111号民事判决书：1.�恒大公司支付工程款84.87万元及利息；2、驳回

十一建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十一建公司不服该判决，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020年

3月，四川省高院作出（2019）川民终1143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目前，本案待执

行。

（八）与重庆豪坤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2018年6月，重庆豪坤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豪坤劳务” ）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将本公司之子公司城建集团、张朝均诉至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法院，涉案金额1,691.69万元。 城

建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020年1月，重庆市一中院作出

（2019）渝01民终9415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目前，本案待执行。

（九）与成都高投长岛置业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工程款）

2017年8月，本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成都高投长岛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成都高投公司” ）诉至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涉案金额5,143.18万元。 本案经两审终审，法院

判决成都高投公司向本公司支付工程款4,573.28万元和欠付工程款利息及贷款利息26.26万

元。 目前，成都高投公司已部分履行生效判决，本公司已累计收到案款4,649.41万元，剩余款项

尚在执行中。

（十）与重庆市潼南第四建筑工程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

2018年3月，重庆市潼南第四建筑工程公司（以下简称“潼南四建” ）因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向重庆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本公司之子公司九建公司，涉案金额1,404.12万元。 2019

年11月，重庆仲裁委作出（2018）渝仲字第446号裁决书：1.九建公司支付工程款850.62万元；2.

九建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3.驳回潼南四建其他诉讼请求。 目前，本案待执行。

（十一）与云南盛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19年7月，本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向重庆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云南盛隆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隆地产公司” ），涉案金额5,160.00万元。 重庆仲裁委裁决:1.盛

隆地产公司支付工程款5,060.00万元及利息；2. 本公司就案涉工程在欠付工程款本金4,998.97

万元范围内优先受偿；3.盛隆地产公司支付保全保险费、差旅费、资料费及保全费共8.03万元。

目前，本公司已收到案款730.00万元，剩余款项尚在执行中。

（十二）与连云港天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19年11月，本公司之子公司八建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连云港天乾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乾公司” ） 诉至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涉案金额18,

001.60万元。 审理期间，天乾公司提起反诉，涉案金额21,524.72万元。 反诉请求：1.八建公司支

付违约金20,317.00万元并赔偿各项经济损失1,207.72万元；2.反诉受理费由八建公司承担。 本

案一审审理中。

（十三）与李中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19年3月，李中友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本公司之子公司市政交通、韩乐伟、黄志

勇诉至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涉案金额4,257.15万元。 2019年7月， 重庆市三中院作出

（2019）渝03民初35号民事判决：驳回李中友的全部诉讼请求。 李中友不服该判决，已向重庆

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目前本案尚在二审审理中。

（十四）与北汽（重庆）特种车辆有限公司普通破产债权确认纠纷

2019年4月，本公司之子公司重庆建工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工业公司” ）因普通破

产债权确认纠纷，将北汽（重庆）特种车辆有限公司诉至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涉案金额4,

106.52万元。 目前本案尚在一审审理中。

（十五）与重庆市荣昌区荣新环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19年4月，重庆市荣昌区荣新环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本公

司诉至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涉案金额3,050.00万元。 审理期间，本公司提起反诉，涉案金

额3,100.00万元。 目前本案尚在一审审理中。

（十六）与重庆龙润科技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19年7月，本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重庆龙润科技有限公司诉至重庆市第一

中级人民法院，涉案金额3,029.69万元。 目前本案尚在一审审理中。

（十七）与重庆嘉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19年9月，本公司之子公司四建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重庆嘉陵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诉至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涉案金额3,576.25万元。 目前本案尚在一审审理中。

（十八）与重庆通耀铸锻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19年10月，本公司之子公司工业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重庆通耀铸锻有限

公司诉至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涉案金额3,341.50万元。 目前本案尚在一审审理中。

（十九）与肖洪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19年10月，肖洪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本公司之子公司城建集团、重庆畅越建筑

劳务有限公司、贵州永盛和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诉至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涉案金额3,411.24万

元。 目前本案尚在一审审理中。

（二十）与重庆市渝地西部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2019年11月，本公司之子公司九建公司因施工合同纠纷，将重庆市渝地西部开发投资有

限公司诉至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涉案金额3,510.00万元。 目前本案尚在一审审理中。

（二十一）与重庆融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前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

2019年11月，重庆融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因诉前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将本公司之

子公司重庆建工第三建设有限责任公司、重庆融汇投资有限公司诉至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

院，涉案金额3,744.35万元。 目前本案尚在一审审理中。

（二十二）与垫江县兴渝城市建设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广驰置业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

2020年2月，本公司之子公司城建集团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垫江县兴渝城市建设

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广驰置业有限公司诉至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涉案金额3,817.49万

元。 目前本案尚在一审审理中。

（二十三）与重庆天江坤宸置业有限公司等四被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20年3月，本公司之子公司重庆建工住宅建设有限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重

庆天江坤宸置业有限公司、重庆爱普地产（集团）有限公司、重庆联隆西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重庆隆鑫锐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诉至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涉案金额4,549.39万元。

目前本案尚在一审审理中。

三、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案件中，已结案件对本期利润总额无影响（未经审计确认）,其他

未结案件目前无法判断是否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影响。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要求，及时披露诉讼（仲裁）事项及其进展情况。 敬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五日

股票代码：002449� � � �股票简称：国星光电 公告编号：2020-026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23日收到公司董事兼副总

经理雷自合先生、副总经理李奇英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 雷自合先生因工作安排调整原因申

请辞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职务，并相应辞去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

其他任何职务。 李奇英女士因工作安排调整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辞职后继续

担任公司其他非高管职务。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雷自合先生、李奇英女士

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雷自合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低于法定最

低人数，不会影响董事会的规范运作。 公司将按照规定尽快完成董事的补选和高级管理人员

的聘任工作。

雷自合先生、李奇英女士长期担任公司重要职务，任期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积极履

行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赋予的职责，为公司经营发展、科学决策、规范运作等方面作出了

积极贡献，公司及董事会谨向雷自合先生、李奇英女士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25日

股票代码：002449� � � � �股票简称：国星光电 公告编号：2020-027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贷款逾期的

进展暨诉讼事项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诉讼基本情况概述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或“国星光电”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

次会议、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为控股子公司浙江亚威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亚威朗科技” ）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盐县支行（以下简称“海盐农行” ）申

请12,500万元贷款续贷提供4,300万元的最高信用担保相关事项， 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9年9月17日登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的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银行续贷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51）。

2020年3月27日，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贷款逾期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05)，上述逾期贷款余额为11,580�万元，其中由公司提供担保的实际贷款金

额为3,58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相关公告。

2020年4月14日， 公司收到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邮寄送达的关于财产保全的民事

裁定书， 获悉海盐农行就亚威朗科技上述逾期贷款事项向法院申请保全债务人亚威朗科技

及担保人中达联合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星光电同等价值财产，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4月16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贷款逾期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20-020)。

2020年4月23日， 亚威朗科技收到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邮寄送达的 《民事起诉

状》，该院已于4月2日受理案件，诉讼所在地为浙江省嘉兴市。 现将本次诉讼有关情况公告如

下：

二、诉讼的基本情况

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盐县支行

住所：海盐县武原镇海滨西路89号

被告一：浙江亚威朗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海盐经济开发区杭州湾大桥新区01省道、B7道路东

被告二：浙江中达特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海盐县百步镇百步工业园区

被告三：佛山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佛山市禅城区华宝南路18号

诉讼请求：

一、判令被告一立即归还原告借款本金11,580万元及利息133.322727万元【暂计息至2020

年3月25日，此后分别按双方签订的五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包括罚息、复

利）至借款本金清偿之日止】；

二、判令被告一承担原告因实现债权所支付的律师代理费200,000元；

三、判令原告对被告一所有的坐落于海盐县开发区大桥新区的房地产（海盐国用（2015)

第5-260号，嘉房权证盐字第151289号、嘉房权证盐字第151290号）依法折价或者拍卖、 变卖

后所得价款在本案 《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编号：33100620190046798)约定的抵押担保范

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四、判令原告对被告一所有的机器设备（抵押登记编号：33042019013597）依法折价或者

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在本案《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号：33100620190046864)约定的抵押

担保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五、 判令被告二浙江中达特钢股份有限公司在最高额4,800万元担保范围内对被告一上

述第一、二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六、 判令被告三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在最高额4,300万元担保范围内对被告一

上述第一、二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七、判令三被告承担原告为实现本案债权所支付的本案诉讼费等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三、相关诉讼事项判决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诉讼尚未开庭审理。

四、其他的诉讼仲裁事项

除本公告披露的诉讼事项外， 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的重大诉讼、 仲裁事

项；其他非重大诉讼、仲裁事项已汇总公布于公司定期报告。

五、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鉴于本次案件尚未开庭审理， 上述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具有不

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民事起诉状

特此公告。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25日

证券代码：002560� � � �证券简称：通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0-031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修改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未发生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0年4月24日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0年4月24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0年4月24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4月24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地点：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4）股权登记日：2020年4月20日；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马红菊女士；

（6）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7）本次股东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96,565,29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1.756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96,548,89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1.7523%。通过网

络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16,4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37%。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胡雪峰律

师、刘勇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各项议案表决

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6,556,1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6%；反对9,1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7,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4794%；反对9,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8.52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议案 2.0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总表决情况：

同意96,556,1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6%；反对9,1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7,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4794%；反对9,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8.52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议案2.02�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总表决情况：

同意96,556,1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6%；反对9,1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7,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4794%；反对9,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8.52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议案2.0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96,560,0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6%；反对5,2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1311%；反对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4.868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议案2.04�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96,560,0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6%；反对5,2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1311%；反对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4.868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议案2.05�发行数量

总表决情况：

同意96,556,1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6%；反对9,1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7,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4794%；反对9,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8.52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议案2.06�限售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96,556,1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6%；反对9,1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7,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4794%；反对9,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8.52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议案2.07�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96,560,0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6%；反对5,2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1311%；反对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4.868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议案2.08�发行决议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96,556,1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6%；反对9,1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7,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4794%；反对9,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8.52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议案2.09�上市地点

总表决情况：

同意96,560,0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6%；反对5,2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1311%；反对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4.868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议案2.10�募集资金数量及投向

总表决情况：

同意96,556,1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6%；反对9,1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7,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4794%；反对9,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8.52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6,556,1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6%；反对9,1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7,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4794%；反对9,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8.52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6,556,1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6%；反对9,1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7,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4794%；反对9,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8.52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5、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6,556,1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6%；反对9,1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7,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4794%；反对9,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8.52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与采取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6,560,0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6%；反对5,2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1311%；反对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4.868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0-2022）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6,560,0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6%；反对5,2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1311%；反对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4.868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6,556,1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6%；反对9,1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7,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4794%；反对9,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8.52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6,560,0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6%；反对5,2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1311%；反对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4.868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胡雪峰律师、刘勇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和会议审

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公司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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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星网宇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减持比例达到1%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近日收到李国盛先生发来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的告知函》，2020年4月

20日至23日，李国盛先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累计为176,900股，占公司目前

总股本的0.1127%；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累计为1,473,1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的0.9386%；合计1,650,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0513%。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本次减持基本情况

（1）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持有的股份、上市后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取得

的股份及二级市场增持股份。

（2）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

（

元

/

股

）

减持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李国盛

集中竞价

2020

年

4

月

20

日

27.93 158,600 0.1010%

2020

年

4

月

21

日

28.99 14,700 0.0094%

2020

年

4

月

22

日

27.89 3,600 0.0023%

大宗交易

2020

年

4

月

20

日

24.91 650,000 0.4141%

2020

年

4

月

21

日

25.34 255,700 0.1629%

2020

年

4

月

22

日

25.65 385,600 0.2457%

2020

年

4

月

23

日

25.02 181,800 0.1158%

合计

1,650,000 1.0513%

2、股东减持股份比例达到 1%的具体情况

1.

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李国盛

住所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

权益变动时间

2020

年

4

月

20

日至

2020

年

4

月

23

日

股票简称

002829

股票代码 星网宇达

变动类型

（

可多

选

）

增加

□

减少

√

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2.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

（A

股

、B

股等

）

减持股数

（

万股

）

减持比例

A

股

165.0000 1.05%

合 计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间接方式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执行法院裁定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继承

□

赠与

□

表决权让渡

□

其他

□（

请注明

）

3.

本次变动前后

，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

8,281.5244 52.76% 8,116.5244 51.71%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1,853.4361 11.81% 1,688.4361 10.76%

有限售条件股份

6,428.0883 40.95% 6,428.0883 40.95%

4.

承诺

、

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

、

意

向

、

计划

是

√

否

□

本次减持与之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

，

减持数量在减持计划范围内

，

减持计划尚未全部实施完毕

。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

证券法

》《

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等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

等规定的情况

是

□

否

√

如是

，

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

、

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

5.

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

《

证券法

》

第六十三条的规定

，

是否

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

否

√

如是

，

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

6.

表决权让渡的进一步说明

（

不适用

）

7. 30%

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

（

不适用

）

8.

备查文件

1．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

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

律师的书面意见

□

4．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未违反《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严格遵守预披露的减持计划，与已披露的意向、承诺或减

持计划一致。

3、上述减持的实施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

变更。

4、截至本公告日，上述股东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减持计划的

进展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的告知函；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特此公告。

北京星网宇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25日


